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學科學分抵免申請審查表 
 

□博士班□碩士班（本校預研生□是□否）□二技□四技□轉學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組     年     班                    
學號：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

附註： 
一、外校所修課程需附成績單正本方得抵免。非本校本系所畢業生申請抵免研究所學分，須至教學業務組下載「研究所科目學

分證明書」並洽原就讀學校出具證明後隨申請單提出。 
二、必修科目不得以少抵多，必修科目以多抵少，以少學分採認。 
三、抵免表全部科目應逐筆審核簽章，並由系所承辦人、主管及學院院長核章後，由申請人親自送繳教學業務組複審；通過後

登錄「抵免」。 
四、申請抵免學分者，請自行上網查詢抵免結果，登錄路徑：學校首頁-使用者入口列-在校學生-個人資訊-校務 eCare。 
五、課程申請抵免通過者，請自行於選課資料更正申請時間內辦理課程退選。 
六、轉系生或新舊課程抵免只作紙本審查，所以學生選課資料不會顯示已抵免科目，若您的抵免申請表中授課教師及系主任、

院長皆有同意抵免（初審），並送交至教學業務組審核（複審）後，表示抵免通過。 
 

原 修 及 格 科 目  
學

分 
擬 抵 免 科 目  

學

分
抵 免 類 別  

是 否 准

予 抵 免  
審 查 人 蓋 章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    □必修□通識□選修 □是□否  

系所承辦人  系所主管  學院院長  

教學業務組

承辦人 
 

教學業務組

組長 
 教務長  

抵免學分之審核：填寫學分抵免申請表後再逐筆科目辦理審核 
1、系(所)所開之專業必（選）修科目應由各系(所) 負責審核。 
2、通識科目、通識教育講座、國文、微積分應由通識教育學程中心負責審核。 
3、物理應由電子工程系負責審核。 4、化學應由生物科技系負責審核。 
5、體育科目應由體育室負責審核。 6、英文科目、英聽應由語言中心負責審核。 
7、服務學習應由服務學習組負責審核。 
8、電腦科目如計算機程式、計算機概論如為系(所)所開之專業必（選）修科目依照1辦理；否者應由通識教

育學程中心負責審核。 


